
2008 年 6 月 19 日會議  
資料文件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倘工資保障運動成效不彰  
而須為清潔工人及保安員訂立法定最低工資的準備工作  

 
釐定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目的  
 
 跟進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早前就倘「工資保障運動」

（下稱「運動」）最終成效不彰而須為清潔工人及保安員訂立法

定最低工資的討論，我們正進行有關的準備工作。本文件旨在告

知委員，我們在如何以最佳方法釐定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初步構

思。  
 
 
背景  
 
2. 為保障受聘於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的非技術工人的工資

水平，政府自 2004 年 5 月起實施適用於其外判服務合約的強制性
工資安排。有見於社會人士對該項強制性工資安排的正面反應，

政府在 2006 年 10 月推行「運動」，通過自願及非立法途徑，保
障清潔工人及保安員的工資水平。這兩類工人普遍被視為議價能

力最薄弱的低技術工人。為了樹立良好僱主的榜樣，以供社會效

法及推動文化轉變，政府外判服務合約的強制性工資安排和「運

動」規定的工資水平，均參照政府統計處《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

統計報告》（《按季報告》）內訂明的相關職業的市場平均工資

而釐定。  
 
 
法定最低工資及其影響  
 
3. 如立法訂立最低工資，其主要目的應為防止僱主支付過低

的工資，從而保障易受剝削的弱勢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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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值得注意的是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愈高，較弱勢的工人被取

代的機會便愈大。同時，這亦會對營商成本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特別是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由於它們一般較大型企業聘用較多低
薪工人，故所受的影響尤其嚴重。現時，全港逾 98%的公司為中
小企。  
 
5. 總的來說，適合本港的最佳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應能一方面

有效訂立工資下限，防止僱主向僱員支付過低的工資，另一方面

亦不會損害競爭力較弱工人的就業機會及有關僱主的負擔能力。

由於「運動」涉及樹立良好的僱主榜樣以供社會效法，並推動文

化的轉變，故採用市場平均工資的做法可以理解。就法定最低工

資而言，它涉及僅可接受的最低標準，而違例者會受到法律懲罰。

因此，「市場平均工資」的概念是否適用，必須加以認真考慮。  
 
 
統一工資率與按不同職業各自訂立工資率的比較  
 
6. 根據勞工顧問委員會 (勞顧會 )達成的共識，如實施法定最
低工資，應按時薪計算。政府正進一步研究應否就相關的兩種職
業釐定統一的工資率。在「運動」下，我們根據《按季報告》，

為按工作職責及工作時數區分的不同「類別」清潔工人和保安員

釐定了五種不同的參考時薪率 1。按不同的職位或職業各自訂立工

資率的做法，反映了個別有關職位或職業的市場工資水平。  
 
7. 但是，根據推行「運動」的經驗，多種工資率對僱主及僱

員同樣造成混亂。在法定最低工資法例下，這混亂情況會進一步

加劇。在實際環境中，即使有明確的工作安排，也可以有各種各

樣的工作形式，而不一定能準確無誤地被歸類為幾個可清楚界定

和易於識辨的類別。這種混亂情況將會不利於最低工資規定的有

效遵守和執法工作，更會對其後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造成影

響。再者，「一岡多職」的情況在低技術的清潔工人及保安員中

並不罕見，如在實施法定最低工資方面按不同職業採用多種工資

率，情況將會變得更加複雜。如此看來，採用統一的法定最低工

資水平，有明顯的好處。  

                                                 
1 「運動」下採用的五種參考時薪率分別適用於一般清潔工、廁所清潔工、保安
員（總平均）、保安員（三更制）和保安員（兩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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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準則  
 
8. 法定最低工資能否達致原來目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定

最低工資是否設定於恰當的水平。在這方面，我們可參考外國普

遍的經驗，按一籃子的社會、經濟及就業因素 2，釐定法定最低工

資水平。  
 
9. 雖然，一般而言，其他國家採用的指標亦適用於香港，但

我們亦存在了其他地區並不常見的獨特情況及關注點。香港是世

界上其中一個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系，貨物及服務貿易總額是本

地生產總值的四倍以上，顯示本港極易受到全球市場變化的影

響。因此，我們十分依賴內部價格及成本結構 (而其中重要的組成
部分包括了工資及失業因素 )，以應付經濟衝擊和恢復競爭力。  
 
10. 以低技術工人的就業情況及收入為例，過去十年，香港經

歷了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低技術工人的就業和收入受到多方面

的影響。這段期間發生了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及 2003 年的嚴重
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等事件後，本港經濟下滑。由於名義工資的

下降速度不夠快，未能移除勞工市場的障礙，遂導致競爭力較弱

的低技術工人失業率上升。另一方面，在 1999 至 2000 年間及自
2003 年年中開始，香港經濟復蘇，職位加速增長，不但令失業率
下降，亦令低技術工人的工資提升。  
 
11. 基於上述情況，釐定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較合適做法是參

考一籃子的社會、經濟及就業因素，以反映工人的全面需要以及

本港的整體經濟情況。有關因素的基本組成部分可包括生活費

用、整體經濟前景、經濟競爭力、勞工生產力、對營運成本的影

響、僱主承擔工資增長的能力、就業情況、工資水平，以及低技

術工人的工資趨勢等。  
 
                                                 
2  美國、澳洲及英國釐定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準則簡化地闡明如下：  
 

美國  澳洲  英國  

-  生活費用  
-  相若工人的生產力
和工資  

-  僱主承擔工資增長
的能力  

-  生活費用  
-  消費物價指數  
-  經濟表現  
-  相若工人的工資  
 

-  經濟情況  
-  薪酬差距  
-  營運成本  
-  經濟競爭力  
-  通脹率  
-  就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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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2. 勞顧會已知悉有關釐定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事宜。勞顧會

會參照外國經驗以及本地的社會、經濟和就業情況，繼續相關的

討論。  
 
13. 請各委員省覽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勞工處   
2008 年 6 月  


